
西咸新区社会事业服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备注

1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校园安全

管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七

条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

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

分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

作。

4次/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七

条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

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

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。

全年

2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机构的经营管理、

培训是否规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七

条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

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

分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

作。

2次/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七

条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

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

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。

全年

3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制定内

部劳动保障规章

制度的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一）用人单位制

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

情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

4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与劳动

者订立劳动合同

的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(二)用人单位与

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

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5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遵守禁

止使用童工规定

的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三）用人单位

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

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6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遵守女

职工和未成年工

特殊劳动保护规

定的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四）用人单位遵

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

动保护规定的情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7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遵守工

作时间和休息休

假规定的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五）用人单位遵

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

的情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6%81%E6%AD%A2%E4%BD%BF%E7%94%A8%E7%AB%A5%E5%B7%A5%E8%A7%84%E5%AE%9A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6%81%E6%AD%A2%E4%BD%BF%E7%94%A8%E7%AB%A5%E5%B7%A5%E8%A7%84%E5%AE%9A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6%81%E6%AD%A2%E4%BD%BF%E7%94%A8%E7%AB%A5%E5%B7%A5%E8%A7%84%E5%AE%9A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

8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支付劳

动者工资和执行

最低工资标准的

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六）用人单位支

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

资标准的情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9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用人单位参加各

项社会保险和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

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七）用人单位参

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

保险费的情况。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 一年 2 次

10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职业介绍机构、职

业技能培训机构

和职业技能考核

鉴定机构遵守国

家有关职业介绍、

职业技能培训和

职业技能考核鉴

定的规定的情况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（第 423 号）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 （八）职业介绍

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

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

国家有关职业介绍、职业技

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

的规定的情况

一年不超过 2

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（2018 修正）第七条，

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

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国

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

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。

一年 2 次

11 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医疗机构处方管

理情况监督检查

《处方管理办法》(卫生部令

第 53 号发布)第五十二条县

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

2次/年
《处方管理办法》(卫生部令

第 53 号)

上半年 1 次下半

年 1 次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C%80%E4%BD%8E%E5%B7%A5%E8%B5%84%E6%A0%87%E5%87%86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

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

机构处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。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

门在对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

理过程中，发现医师出现本

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情形

的，应当责令医疗机构取消

医师处方权。第四十六条医

师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

方权由其所在医疗机构予以

取消:(一 )被责令暂停执

业;(二)考核不合格离岗培

训期间;(三)被注销、吊销执

业证书;(四)不按照规定开

具 处 方 ， 造 成 严 重 后 果

的;(五)不按照规定使用药

品，造成严重后果的;(六)因

开具处方牟取私利。第六十

二条本办法所称医疗机构，

是指按照《医疗机构管理条

例》批准登记的从事疾病诊

断、治疗活动的医院、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(站)、妇幼保

健院、卫生院、疗养院、门

诊部、诊所、卫生室(所)、

急救中心(站)、专科疾病防

治院(所、站)以及护理院

(站)等医疗机构。



12
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医疗机构医疗质

量管理情况监督

检查

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(国家

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

10 号公布)第三十七条县级

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

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

医疗质量管理情况的监督检

查。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，

不得拒绝、阻碍或隐瞒有关

情况。

2次/年

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《西安

市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计

划工作方案（2023-2025）》

按上级统一安排

13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医院感染管理监

督检查

《医院感染管理办法》(卫生

部令第 48 号发布)第四条卫

生部负责全国医院感染管理

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

负贵本行政区域内医院感染

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第二

十九条对医疗机构监督检查

的主要内容是:(一)医院感

染管理的规章制度及落实情

况;(二)针对医院感染危险

因素的各项工作和控制措

施;(三)消毒灭菌与隔离、医

疗废物管理及医务人员职业

卫生防护工作状况;(四)医

院感染病例和医院感染暴发

的监测工作情况;(五)现场

检查。

2次/年 《医院感染管理办法》
上半年 1 次，下

半年 1 次



14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医疗机构抗菌药

物临床应用情况

监督检查

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

法》(卫生部令第 84 号发布)

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卫生行

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

域内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

应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2次/年
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

法》

上半年 1 次，下

半年 1 次

15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执业医师开具麻

醉药品和精神药

品处方情况的监

督检查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
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42 号公

布，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

令第 666 号第二次修订)第六

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

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执业医师

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

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2次/年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
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42 号公

布，2016 年 2 月 6日国务院

令第 666 号第二次修订)第六

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

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执业医师

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

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上半年 1 次，下

半年 1 次

16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从事精神障碍诊

断治疗的医疗机

构的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

法》(2018 年修正)第五十条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

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就下列事

项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精神

障碍诊断、治疗的医疗机构

进行检查:(一)相关人员、设

施、设备是否符合本法要

求;(二)诊疗行为是否符合

本法以及诊断标准、治疗规

范的规定;(三)对精神障碍

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程序是

否符合本法规定;(四)是否

依法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

2次/年
《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

作规范》

上半年 1 次，下

半年 1 次



法权益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前款

规定的检查,应当听取精神

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的意

见;发现存在违反本法行为

的，应当立即制止或者责令

改正，并依法作出处理。

17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传染病防治工作
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

治法》(2013 年修正)第五十

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

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

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

责:(一)对下级人民政府卫

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

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

查:(二)对疾病预防控制机

构、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

工作进行监督检查;(三)对

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

行监督检查;(四)对用于传

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

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

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

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

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

查;(五)对传染病菌种、毒种

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、

保藏、携带、运输、使用进

1次/年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

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医疗机

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

督检查;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

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;对用于

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

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

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

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

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

查，对传染病菌种、毒种和传

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、保藏、

携带、运输、使用进行监督检

查;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

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、控制

措施进行监督检查

全年



行监督检查;(六)对公共场

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

传染病预防、控制措施进行

监督检查。第五十四条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

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有

权进入被检查单位和传染病

疫情发生现场调查取证，查

阅或者复制有关的资料和采

集样本。被检查单位应当予

以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

18
社会事业

服务局

免疫规划制度的

实施、预防接种活

动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

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三十号)第七十条第二款

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疫

苗研制、生产、储存、运输

以及预防接种中的疫苗质量

进行监督检查。卫生健康主

管部门依法对免疫规划制度

的实施、预防接种活动进行

监督检查。

1次/年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

理法》的规定，对免疫规划制

度的实施、预防接种活动进行

监督检查

全年


